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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三十年日本大型企业合并原因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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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361005)　 (中国光大银行厦门支行　361004)

　　从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74 年“狂乱物价”前, 当中约 30 年的

时期 (以下简称战后 30 年) , 日本相继掀起企业合并浪潮, 1948 年时, 日本企业合并数仅为 309

件, 1965 年达到 874 件, 1970 年超过 1147 件, 其中大型产业资本在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

期达到合并的高潮, 即所谓的“大型合并”时期。战后 30 年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

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企业合并决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因缘巧合, 而是基于战后 30 年内日本国内外

一系列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这一整体背景下的一种历史必然。深入分析日本大型企业合并的原

因, 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 能够从中得出对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合并的若干重要启

示。

一、产权结构的调整必须要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前提

战后 30 年, 日本先后经历了两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即 1955—1961 年的第一次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和 1966—1973 年的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两次经济增长时期彻底改变了日本的

产业结构。战前, 农业在日本经济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出口则主要以纤维制品为主, 即使是

在战后初期的“重点生产和特殊的资本积累过程时期”(1945—1950 年) , 煤炭和钢铁两个部门

实现了大量的增产, 但在整个日本经济中, 农业所占的比重仍然相当之高。1946 年, 日本农业

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达 3111% , 1950 年为 2111%。在工业部门中, 纤维工业在战前一直居

主导地位, 占工业生产总值近 40%。但在第一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以日本民间设备投资为

主, 日本越来越侧重于发展钢铁、机械、汽车和家电等基础产业和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原

子能等新兴行业, 从而促使日本产业结构从战前以煤碳和纤维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向以石油和

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转变。根据日本通产省发表的数字来看, 和战前相比, 在 1955

年至 1961 年的六年间, 增长最快的是机械行业, 比 1955 年增长了 7197 倍; 其次是石油煤炭和

钢铁业, 为 6117 倍, 纺织 (纤维)行业的增长则仅为 1912 倍, 农业增长更为缓慢, 只有 0108 倍。

如果说, 第一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只是给日本产业结构带来冲击的话, 那么, 当 70 年代初第二

次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 日本已经完全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实现了重

化学的工业化, 出口商品的重化学工业化比率从 1955—1959 年平均的 4414% 提升到 1960—

1964 年的平均 5419% , 随后又再提高到 1965—1969 年的平均 6916% , 与此同时, 设备投资迅

速向大型化发展。产业结构的激烈变动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变化。(1)日本企业为保持自

身的生存条件, 必须迅速地向新的产业领域扩展, 才能保持在战后的国际市场上与以钢铁、电

力等重工业为中心的欧美企业相抗衡。这个扩展过程所需要的知识密集化、资本密集化的大规

模投入不可能单纯的依靠战后企业原有的各自的资源来完成, 而必须通过企业集团的重组或

整合来实现全社会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诚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 重工业是垄断程度最高的部

门, 必须要有大型企业的出现。 (2)向钢铁、化学和石油等日本称为“装置型产业”的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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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必须投入大笔的资金, 结果必然要造成企业之间的大型合作, 进而发展为企业的大型

合并。正如竹内宏所说“按照所谓纵的业种分类, 求得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发展, 越来越要求将

企业横串起来, 进行横的联系与统一管理”, 企业集团内随着横向联系的加强, 合并的事件变得

越来越多, 况且, 重化学工业化所要冒的巨大风险, 也不是一个企业所能单独承担的, 需要所谓

“系统化产业”来开发, 而“系统化产业”必须是跨越不同部门、行业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在一

定程度上对大型企业的合并提出了要求。(3)重化学工业具有相当错综复杂的生产技术的相互

关联性。因而需要共同研究、多方合作。借用御园生的话说是“从产业资本方面来看, 合并的基

本因素, 是由于生产上的关联性”。日本《经济》刊物也指出:“不管愿意与否, 产业技术上的关联

性, 要求资本系列进行重组, 从而越过银行系列的框框, 而形成产业康采恩的发展”。重工业企

业不仅本身是大型化企业, 同时自动化、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要求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

环节必须紧密联系, 及时充分保证供应, 因此, 大企业急需把在与之相关的产品原材料、零部

件、加工件联系企业也合并成为其所能控制的系列分公司或子公司, 一方面, 实现在生产上的

配套成龙, 加强生产和流通上的协作与联系; 另一方面, 在大企业集团中保持一定的结构平衡,

既打破原有财阀资本系列, 又照顾到原有的产销关系。如新日铁、松下、丰田、东芝、日立和日产

等多是按照这种要求进行重建的。而重组后的企业集团从原来的以轻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为重

心的财阀结构转变为以围绕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企业结构。这正是为了符合战后产业结构的

变化情况并促使企业集团的现代化过程。正如御园生所指出:“战后的企业集团同样如此。它

们不管是旧财阀还是新生系, 都是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而重组其企业集团。这正是为了适应战

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重化学工业化的发展过程, 体现了企业集团的现代化”。

二、应比强调市场行为更为强调政府对企业合并的干预作用, 允许通过企业合并实行适度

的垄断

1947 年 4 月和 12 月, 占领军 (盟军) 总司令部为解除财阀对企业的垄断, 先后颁布了《禁

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这两个法案基本上体现了美国企图把经济民主思想

移植到日本的愿望。但是日本从 1900 年和 1907 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就已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体制, 日本各大旧财阀在多数产业部门出现时就已通过与政府的“政商”关系而马上形成

对产业部门的垄断。这种体制在两次大战期间得到完全的强化。所以在对待大型企业合并问

题上, 日本历来奉行务实主义精神, 实行行为主义原则, 即不反对垄断。历史上还曾有过日本政

府强制第一银行与三菱银行合并为帝国银行的案例。而 美国很长时期采取结构主义原则, 即

不论企业合并后的效益如何, 只要是合并后的企业市场份额超过法律规定的水平, 就予以禁

止。最典型的是 1914 年通过的反企业竞争性兼并的克莱顿法案。所以, 结构主义原则又称为

禁止性原则。战后, 盟军在日本颁布的《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可以看作是

美国自《谢尔曼法案》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反托拉斯法在日本的翻本, 不可避免要遭到日本财阀

企业的抵制, 日本政府也一直希望废除禁止垄断规定, 1949 年, 即尝试对该法作轻微修改。旧

金山和约签定后, 日本政府就马上提出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方案, 因美国政府不予承认而暂时搁

置。1953 年被占领状态结束后, 日本政府立即大幅度地修订禁止垄断法, 不仅仅只是以市场结

构为判断垄断的标准, 而且加入了行为调整的标准, 严格限制反垄断的措施, 同时允许卡特尔

和其它垄断形式的组织存在。在实践上, 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战后日本经济的落后, 因此在对

竞争与垄断的权衡中, 不惜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由竞争, 以换取鼓励大型企业之间通过合并获

得整体优势。因此, 在战后经济恢复阶段, 日本政府即实行“重点生产”(即“倾斜生产”)的方针,

将生产的重点集中在煤炭、钢铁和电力等部门。围绕这一方针, 日本政府积极贯彻一系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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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干预政策, 以促进企业集团的重组。包括设立“复兴资金”和“美元对等资金”, 努力解决重点

企业的资金困难; 通过日本银行和开发银行等特定金融机构确定优先贷款顺序, 实行重点企业

资金优先供给。仅在 1951—1954 年的四年间, 电力企业全部的借款资金约有一半是来自政府

供给。同时, 陆续制订了各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合理化计划, 如 1951 年前后的《钢铁第一次合理

化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和《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以及 1952 年的《企业合理化促进

法》。此外, 还进一步对产业组织进行整顿以避免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 允许组织各种地下卡特

尔, 特别是 1952 年准许大企业集团对中小企业的系列化控制。 1970 年日本政府更是亲自出

马, 竭力促成八幡钢铁公司与富士钢铁公司合并为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垄断组织新日铁。

从日本三十年大型企业合并的经验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 在现代企业合并中, 重视市场因

素是必要的, 但是, 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里, 更应该重视的是政府对企业合并的作用。企业

合并涉及到产业的转型、产权的调整等许许多多复杂的因素, 完全靠市场行为是没有办法在较

短的时期内得到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对企业的疏导、扶持、保护与规范的作用, 以确保企业

合并能够最快地产生效益。同时为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考虑牺牲部分的自由与平

等竞争成份, 允许企业通过相互合并进行适度的垄断。

三、在经济转型时期, 应该推迟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政策, 保护本国企业通过合并尽快

完成大型企业的组建

从战前到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期间虽然在“道奇路线”下, 美国也曾要求日本“恢复自由

经济的本来面貌”, 但日本一直都尽可能严格地实行贸易管理和外汇管理以保护本国的国内产

业和垄断财阀的利益, 到了 50 年代末, 随着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 EEC) 成员国相继实行区域

贸易自由化, 并恢复通货的自由兑换关系, 美国和欧洲强国开始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贸易和外汇

的自由化。小林义雄写道:“在日美两国间, 实际上从日本高速增长的初期 (1960 年)开始, 便已

发生日本限制从美国进口、美国限制从日本进口的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中心的斗争”。1959 年

初, 美国强硬要求日本撤消对 331 种商品项目的进口歧视, 并利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

对日本岸信介内阁施加政治压力。为此, 从 1959 年 10 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东京回合开始, 日

本逐渐放宽贸易限制, 1960 年 1 月, 岸信介首相访美, 允诺施行“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 将贸

易自由化率在三年内从 41% 提高到 80% , 并在两年里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化。继岸信

介接任首相的池田随后制订自由化计划, 使自由化政策具体化。日本贸易、外汇自由化的直接

结果是导致外国资本对日本的大量进入, 单从 1961 年来看, 日本引进外资中, 股份投资、贷款

投资分别比 1960 年增加了 55% 和 203%。外国资本对日本企业的渗透主要是集中在石油、化

工和制药等部门, 如昭和石油由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控有 50% 的股份, 美国海滨石油公司握有

三菱石油 50% 的股份,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拥有五十铃汽车 34121% 的股票等。贸易和外汇的自

由化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日本虽经明治维新的发展, 但历史上由于发展落后, 与美

国和欧洲庞大的公司相比, 日本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 技术相对落后, 资本积累少, 据有关数

据, 1956 年时, 世界最大的 100 家企业中, 美国占 79 家, 英国占 10 家, 德国有 7 家, 日本一家

也没有。因此为了增强自由化要求下的国际竞争能力, 日本本身必须建立起一批在企业规模上

和整体技术上都属于世界一流的大企业, 这就在客观上对大企业间的大型合并提出了要求。正

如紫恒和夫所说的:“上述合并或者协作, 并不都是由于企业间差别的扩大, 由强者吸收弱者。

它们的动机各种各样, 但无论哪种情况, 都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危机感, 即在开放体制下, 若继

续进行过去那样的过度竞争, 就会一起跨台。这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上, 受封建末期经济的影

响, 日本是以旧财阀为体制实行对棉纺织业、轻工业、铜矿和煤矿等行业的垄断。原有的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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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也是围绕军需工业发展起来的, 带有很大的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的性质。然而, 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 盟军总部就以“他们 (日本财阀) 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 促使了日本能够

进行各种征服与侵略”为理由, 在 1945 年 10 月 20 日对日本政府发出解散财阀的“基本指令”,

原属三进、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十五家财阀的三百二十五家大企业被指定为必须分割或改组的

对象。使日本旧财阀的垄断地位受到极大的打击。但 1952 年 4 月,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 盟军总

部撤消, 日本通产省通过《废止财阀商号使用限制》法案, 日本财阀马上进行复活财阀的活动,

不过, 这种旧财阀的复活, 并不是旧财阀体系原封不动的沿用, 而是在战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

下“重新组合”成新的企业集团。概括来说, 这些重组主要有三种形式: (1)三井、三菱和住友由

于历史原因, 得以恢复原来的财阀称号, 并继续保持其旧有财阀的特征。如三菱商事在解散时

被分割为 139 家, 1953 年复活后合并为 4 家 (光和实业、不二商事、东西交易和东京贸易) ,

1954 年再合并为三菱商事一家。原被分散为 200 家的三井物产在 1955 年合并为 2 家 (第一物

产和三井物产) , 1959 年最终合并为一家, 即现在的三井物产。 (2) 战前的中岛、野村、浅野、大

仓、古河等三流财阀在战后与三和银行、富士银行和第一银行及劝业银行等中等都市银行, 再

加上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公司合并形成了所谓的“新兴企业集团”。象芙蓉集团就是以旧安田财

阀的安田银行和旧浅野财阀为主, 加上日产、森、根津和丸红组成。 (3)以国家托拉斯的形式重

新集结成“独立系企业集团”, 象日本制铁股份公司 (即旧日铁)在 1950 年被一分为二成八幡钢

铁公司和富士两个钢铁公司, 1970 年在日本政府和财界的倾力支持下重新合并成“新日铁公

司”, 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托拉斯集团。而这种“重新组合”正是通过企业间的一系列合并

来最终完成的。根据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1961 年后, 其所受理的合并数大幅度增加,

从 1961—1973 年平均每年增加 7% , 其中大企业间的合并同期增加 48%。典型的事例是三菱

三个重工企业 (三菱造船、新三菱重工业和三菱日本重工业) 于 1964 年合并为三菱重工业; 三

井造船于 1967 年合并藤永田造船, 川崎重工在 1969 年前后相继合并了川崎车辆与川崎飞机

等。合并后形成的这些大企业, 增加了日本在贸易、外汇自由化下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大型企业三十年合并的经验表明, 在一个落后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时, 为了保护本国

的产业, 组织分散的企业力量, 完成资本积累, 因此, 要采取务实的行为, 认识到本国企业的弱

小和竞争力差, 因此面对国外贸易、外汇自由化的要求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甚至不惜牺牲部分

的与国外企业自由与平等竞争所能得到的利益, 也要积极保护国内企业通过合并行为来组建

大型企业集团, 以增强国内企业在贸易、外汇自由化压力下的国际竞争力。

注: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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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0 页) 　规范性的各种“补助”和“税收返还”, 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

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平衡关系, 完全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渠道解决。

转移支付的方式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 在“十一五”期间, 可以选择部分省

区进行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的试点, 以总结经验, 为全面推广做准备。

第三步: 自“十二五”(2011 年) 开始, 届时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也已经规范稳定, 均等化拨款的技术条件也已经成熟。这时, 我

们将全而实施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的方式将采取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

向转移支付为辅, 纵横交叉的转移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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